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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项目背景
酿酒发酵液制备生物质碳源作为酿酒发酵液废弃物新兴资源化路径，当前行业存在技术参数不统一、产品质量波动大、安全管控缺失、使用单位担心水质达不了标等问题。通过制定该标准，明确产品技术与质量要求、检测方法等，可以为碳源使用单位提供能全量替代传统碳源的产品指标评判依据。推动酿酒发酵液制备生物质碳源进入标准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
1.制生物质碳源背景
采用生化法的污水处理厂其工艺一般都具有去除COD、BOD、氨氮、总氮、正磷酸盐、SS等污染物的能力，但须营养比例均衡才能在生化反应段具有良好的同步去除效果。一般污水进水中碳氮比普遍偏低，故而常需要投加外来碳源。未经处理的酿酒发酵液中虽含丰富的碳素物质，但也含有污水处理厂难以去除的难降解慢降解COD、高含量的氮、磷等污染物，过高的SS也对污水厂产泥有显性影响，故利用酿酒发酵液制备生物质碳源应把这些带来的副作用的物质通过特定的处理单元尽可能消除、削减或转化。酿酒发酵液制备生物质碳源产品，必须具有全量替代传统碳源的能力，以避免非全量或部分替代导致产品出路受阻；若制备的生物质碳源产品须使用单位配备2套碳源投加系统，会给使用单位造成不便，亦存在水质超标风险，因此产品宜通过使用单位本身已具备的碳源投加系统进行投加。
2.制生物质碳源思路
酿酒发酵液中含有丰富的有机物及少量的胶体、砂粒、金属等不可降解物，不可降解物不具备碳源资源化利用价值，故酿酒发酵液制备碳源产品，应分离去除不可降解物；酿酒发酵液中的淀粉、蛋白质等难降解慢降解的大分子有机物可通过微生物降解与转化利用，不进行发酵处理会影响酿酒发酵液中有机物的利用率，其降解与转化产物具备资源化价值，工艺技术、停留时间与菌种等因素均会影响降解与转化率。从经济性与实用性角度出发，木质素、纤维素、塑料等难降解有机物的降解与转化速率慢、不经济。氮、磷、悬浮物等物质若不能充分转化或去除，会增加污水处理过程污染物负荷，也会增加污水处理厂二次产物再处理的负担。
3.制生物质碳源工艺
利用酿酒发酵液制备碳源工艺须提高碳源的资源属性，如C/N、B/C等，亦要把酿酒发酵液带来的副作用尽可能消除、削减或转化，保证使用单位的水质稳定达标、电耗、产泥率无显性影响，达到与传统碳源使用的同等功能。
4.制生物质碳源意义
本标准制备的生物质碳源具有经济性与实用性，能确保产品具体指标达到规定限值，不仅把不具备碳源资源化价值的物质去除，还能把其难降解慢降解的生物大分子类物质通过发酵技术、氮磷去除技术转化为污水厂能利用的碳源，同步酿酒发酵液的经济价值与资源属性，酿酒发酵液制备生物质碳源的创新性在于循环协同、低碳性与经济性，让酿酒发酵与污水处理具备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基础。
1.2 标准编制意义
1.标准编制为规范酿酒发酵液制备的生物质碳源产品要求提供了明确指导
标准的制定对于规范酿酒发酵液制备生物质碳源产品至关重要。酿酒发酵液制备生物质碳源能有效降低污水处理厂的运营成本。由于酿酒原料与工艺不同，酿酒发酵液品质差异特别大，尽管酿酒发酵液可以直接用于污水处理使用，未经加工处理的酿酒发酵液仅能起到替代部分碳源的作用，无法达到全量替代的要求。产品使用单位需要配备2套碳源投加系统，给使用单位带来了不便，亦存在水质超标的风险。制定能全量替代传统碳源的酿酒发酵液生物质碳源产品标准能为碳源使用单位提供指标评判依据。
2.标准编制是为酿酒发酵液制备生物质碳源的全量替代使用提供重要依据
现有的传统碳源标准，实际可操作性不强，无法量化指导酿酒发酵液制备的生物质碳源的使用。按现有的传统碳源标准还需要去除总氮、总磷等污染物，造成成本上升，全链条碳排放高。标准的制定为酿酒发酵液制备的生物质碳源产品替代传统化石碳源使用提供可实操、可量化的重要依据。
[bookmark: _Toc12561][bookmark: _Toc2938]二、编制组简况
2.1 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和起草人员工作任务分工
本标准起草单位：重庆蓝洁环境技术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排水有限公司、西南大学、重庆大学、重庆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重庆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蓝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泸州市兴泸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昆明滇池水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重庆工商大学、重庆理工大学、重庆科技大学、宁夏水务集团清水源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重庆交通大学、广西北部湾锋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广西平果锋华科技有限公司、德阳市杰阳排水有限公司、重庆渝西水务有限公司、重庆豪洋水务有限公司、成都汇锦水务发展有限公司、中铁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内江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惠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工作任务分工：重庆蓝洁环境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标准制定工作总体协调，组织起草单位开展文献及方法调研、资料收集，组织召开 标准工作会议，组织开展技术论证，技术内容分析、编写修改标准各阶段草案、编制说明及相关附件等工作。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排水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提供技术方案验证、数据统计、提供工程及应用实例等关键技术指标、对标准过程草案及附件提出修改意见和审查。其他单位主要负责提供技术方案验证、数据分析、参加工作会议讨论等、对标准过程草案及附件提出修改意见和审查等。
本标准由重庆蓝洁环境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委托，由重庆市环境科学学会归口管理。该标准旨在规范酿酒发酵液制备生物质碳源产品，推动酿酒发酵液生物质碳源产品的科学化生产与使用。
2.2 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的编制工作自2025年1月启动，经过前期调研、草案编制、内部讨论、修改完善等阶段，最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于2026年5月15日挂网征求意见。在编制过程中，起草小组广泛收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深入调研酿酒发酵液制备生物质碳源产品的实际应用情况，结合市场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确定了标准的框架和主要内容。同时，多次组织专家研讨，对标准草案进行了反复修改和完善，确保标准的规范性、实用性和严谨性。
本标准于2026年4月29日由重庆市环境科学学会团体标准技术审查委员会组织3名专家进行了立项论证，获得一致通过，立项名称为《酿酒发酵液制备污（废）水处理用液体生物质碳源》，2026年5月13日组织5位专家进行第一次团体标准初审会，形成征求意见稿，进行30天公示并收集意见。
1.前期调研
在标准编制的前期，起草小组广泛收集了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包括《废弃物框架指令》（2008/98/EC）、GB 7466-87 水质 总铬的测定、《固态发酵白酒制造业废水碳源利用技术规程》（TSDEPI 037-2023）等。同时，深入调研了酿酒发酵液制备生物质碳源的实际应用情况，了解酿酒发酵液生物质碳源在使用中的需求和痛点，为标准的编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依据。
2.草案编制
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起草小组结合市场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确定了标准的框架和主要内容。标准草案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产品制备技术与质量要求、检测方法等部分，涵盖了以酿酒发酵液为原料生产制备生物质碳源产品的各个方面。起草小组对每一部分进行了详细编写，确保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3.内部研讨
标准草案完成后，起草小组通过组织专家咨询、内部研讨会，收集了多方面的反馈意见。起草小组对这些意见进行了认真梳理和分析，对标准草案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4.修改完善
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起草小组对标准草案进行了多次修改和完善。特别在产品制备技术与质量要求方面进行了细化和优化，确保标准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同时，结合行业内代表性企业的反馈，对标准中的部分条款进行了调整，使其更符合市场和行业的实际应用需求，最终形成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Toc14380][bookmark: _Toc8753]三、标准编制原则及依据
3.1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起草单位遵循规范性、科学性、适用性原则，对标准的技术内容进行确认和验证，旨在提供更为科学准确的试验方法，确保技术要求符合行业发展的要求。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进行编写和表述。本文件的编制主要符合以下原则：
（1）规范性原则 
标准内容严格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1.1-2020）的规定进行编写和表述，力争在标准框架、结构和内容方面符合标准要求。同时确保标准内容与现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定协调统一，并尽可能与国内通行标准接轨，使本标准成为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定的有力支撑。 
（2）科学性原则 
归口单位联合起草单位查阅了相关的国内外资料并充分调研了国内外生产企业。由此确定了合理的技术指标和科学准确的测定方法，并进行了相关验证试验，确保标准试验方法的可行性和可靠性，保障了标准的科学性要求。以国内外公认的主流和应用较广的污水处理用碳源技术为基础，充分考虑技术成熟程度和可行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污染防治政策，确保标准内容与当前我国污（废）水处理行业的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
（3）适应性原则 
归口单位、起草单位以及相关检测单位多次相互交换意见及建议，探讨标准内容的可行性和对行业的适用性，确保标准可以有效适用于我国污水处理行业的生产、检测和使用。结合产品生产企业、使用单位管理实践和产品的主要环境影响，提出对企业产品的具体质量要求和生产经营规范，同时充分考虑污（废）水治理行业所涉及技术和管理要求，力争形成对酿酒发酵液生物质碳源的生产及应用的适应性指导。
3.2编制依据
本标准的编制以国家环境保护现有法律、法规、标准为主要依据，结合酿酒发酵液的排放现状、 污（废）水处理行业所需碳源的特点，参考水处理行业相关的技术规范和设计手册，充分考虑现有碳源生产及应用技术的发展水平、成熟程度、应用范围和覆盖度，确定本标准的指标要求，总结编制了本标准。
3.2.1标准的依据
本标准依据标准主要有：
GB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 12268    危险货物品名表
GB 6944     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
GB 11893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01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GB/T 602    化学试剂 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的制备
GB/T 603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GB/T 6680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案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9738   化学试剂 水不溶物测定通用方法
GB/T 22592  水处理剂 pH值测定方法通则
GB/T 22594  水处理剂 密度的测定方法通则
GB/T 33086  水处理剂 砷和汞含量的测定 原子荧光光谱法
GB/T 37883  水处理剂中铬、镉、铅、砷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ICP-OES）法
GB/T 23877  饲料酸化剂中柠檬酸、富马酸和乳酸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GB/T 21621  危险品 金属腐蚀性试验方法
GB/T 5208   闪点的测定 快速平衡闭杯法
[bookmark: OLE_LINK1]HJ 636-2012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505-2009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HJ 828-2017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G/T 5960-2021 废（污）水处理用复合碳源
3.2.2标准的要求
本标准要求主要为：①生物质碳源生产原料应为白酒、啤酒、葡萄酒、米酒、黄酒等酿酒过程中产生的发酵液。②生物质碳源生产工艺不应使用国家或有关部门已发布的淘汰或禁止的技术、工艺或材料，且不得采用超期或过期的原辅材料和生产设备。③生物质碳源生产过程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操作人员及环境的安全与健康，防止发生危及人身或环境的安全与健康风险。
本标准采用的技术路线为：
原料预处理 → 发酵 → 固液分离 → 脱氮除磷 → 浓缩 → 灭菌 → 生物质碳源
本标准产品的外观与气味为浅黄色液体，具有轻微的发酵味，无不正常异味，无肉眼可见的异物。
3.2.3标准的技术指标
本标准设置了化学需氧量、B/C值、pH值、密度、水不溶物、氨基酸、有机酸（以乳酸计）、氯化物（Cl⁻）、总磷、总氮、汞、镉、铬、砷、铅等指标。见表1。
表1 生物质碳源技术指标要求
	项目
	指标

	化学需氧量（CODcr）/（mg/L）
	≥1.5×10⁵

	BOD₅/CODcr
	≥0.6

	pH 值
	3.0~9.0

	密度（20℃）/（g/cm3）
	1.00~1.30

	水不溶物的质量分数 /%
	≤0.2

	氨基酸 /%
	≥0.2

	有机酸 （以乳酸计）/%
	≥2

	氯化物（Cl⁻）的质量分数 /%
	≤0.6

	总磷（以 P 计）的质量分数 /%
	≤0.06

	总氮（以 N 计）的质量分数 /%
	≤0.6

	汞（Hg）含量 mg/L
	≤0.2

	镉（Cd）含量 mg/L
	≤1

	铬（Cr）含量 mg/L
	≤2

	砷（As）含量 mg/L
	≤2

	铅（Pb）含量 mg/L
	≤2


本标准设置了安全性能控制指标，见表2。
表2 生物质碳源产品安全指标要求
	环境安全控制指标
	指标

	易燃易爆危险性，闪点 /℃
	>60.0

	[bookmark: OLE_LINK2]金属腐蚀速率 /（mm/a）
	≤6.25


3.2.4主要指标参数的确定
化学需氧量
化学需氧量是本标准的主要指标之一，通过对酿酒企业的调研、统计、分析，综合运输成本、使用单位的要求考虑，将该指标值设定为CODcr≥1.5×10⁵ mg/L。既可以涵盖酿酒企业大部分的发酵液的资源化利用，又能兼顾运输的性价比和客户的使用习惯。
B/C值
BOD₅/CODcr值是本标准的主要指标之一，其设定值来自于分析、检测统计，都能达到0.6以上。
pH值
pH值的确定主要是根据发酵液的组成、处理及使用企业要求进行确定。相比于复合碳源标准，将下限降低到了3.0。
氨基酸
氨基酸含量是本标准的主要指标之一，通过对酿酒企业发酵液的分析、检测得来，也是本标准有别于复合碳源标准的指标之一。
有机酸（以乳酸计）
有机酸（以乳酸计）含量也是本标准的主要指标之一，综合考虑不同酿酒工艺的差异确定本指标值。不同发酵工艺产生的有机酸种类和含量差别巨大，故统一以乳酸折算。
氯化物（Cl⁻）、总磷、总氮
这三个指标值的设定主要来自使用企业的要求和生产产品的检测分析。
重金属指标
本标准的重金属指标，全面优于HG/T 5960-2021 《废（污）水处理用复合碳源》中对重金属指标的要求。
安全性指标
闪点和金属腐蚀速率 /（mm/a）的设定值主要是为了控制产品的易燃易爆危险性，使其不成为GB6944中规定的危险货物，满足安全包装、运输及使用的要求。
[bookmark: _Toc10036][bookmark: _Toc26950]四、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酿酒发酵液制备污（废）水处理用液体生物质碳源产品的技术指标要求、检测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储存及使用要求。
[bookmark: _GoBack]该产品适用于废水、污水的生物处理及强化脱氮除磷过程，本文件适用于使用酿酒发酵液制备的液体生物质碳源。
[bookmark: _Toc25333][bookmark: _Toc27355]五、国内外现状
随着我国城镇污水处理由“达标排放”向“提质增效与低碳运行”阶段转变，碳源已成为关键瓶颈之一。目前工程上普遍依赖乙酸钠、甲醇等化石来源的碳源，不仅运行成本高，而且在生产与投加过程中伴随显著碳排放，难以满足“双碳”目标下污水处理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的迫切需求，亟需开发高效、低碳且可持续的新型替代碳源体系。
与此同时，酿酒行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高浓度发酵液废弃物，具有有机质含量高、可生化性好的特点，是制备绿色生物质碳源的优质原料。通过定向发酵将其转化为富含短链脂肪酸（SCFAs）绿色生物质碳源，不仅能够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还可替代传统化石碳源用于污水处理过程中的脱氮除磷，从而构建“以废治废”的资源循环利用模式。
在政策层面，国家“十五五”规划、《城镇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发展规划》以及“双碳”战略均明确提出推动污水处理行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鼓励开发低碳型污水处理技术与资源循环利用模式。同时，多地政策积极推进工业废水资源化利用与区域物质循环体系构建，支持以有机废弃物为原料生产绿色替代产品，减少对化石资源的依赖。在此背景下，开发高效低碳型生物质碳源，不仅符合国家绿色低碳发展导向，也契合污水处理行业降本增效与资源化转型的现实需求。
当前，围绕污水处理碳源强化脱氮除磷的关键技术，国内外研究已从“外加单一碳源”逐步向“多源化、资源化与功能化碳源”方向演进。传统技术体系中，以甲醇、乙酸钠为代表的外加碳源已在国内外得到广泛应用，具有反应速率快、运行调控简便等优势。然而，该类碳源高度依赖化石资源，存在运行成本高、碳排放强度大等突出问题，难以契合当前低碳绿色发展要求。因此，开发可再生、低成本的替代碳源已成为国际污水处理领域的开发热点。
在国外研究中，近年来重点聚焦于利用有机废弃物制备生物碳源，如污泥发酵液、餐厨垃圾等，通过发酵生成SCFAs等。国外逐步从“碳源供给”转向“碳源结构调控”，强调不同SCFAs组分比例（如乙酸、丙酸、丁酸）对脱氮除磷路径及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差异性影响，呈现出由经验驱动向机理驱动转变的发展趋势。国内在该领域起步稍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研究重点亦主要集中在污泥和餐厨垃圾发酵碳源。已有研究证明，酿酒发酵液等高浓度有机废水具有良好的碳源利用潜力，可作为制备生物质碳源的重要原料。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通过对碳源品质控制、功能组分识别及其与脱氮除磷性能之间的耦合机制的深度研究及在工程应用层面针对全规模污水处理厂运行条件的系统性验证，达成了酿酒发酵液制备生物质碳源产品品质波动性控制、生化系统承载边界条件及长期运行稳定性评估。
因此，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将有助于突破对传统化石碳源的依赖，降低污（废）水处理运行成本与碳排放强度，对于实现污（废）水处理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及资源循环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bookmark: _Toc7314][bookmark: _Toc12045]六、贯彻CQSES标准的要求和措施
本标准实施后，起草小组将继续组织推动标准的宣贯工作，并组织标准实施后推广应用和跟踪调研工作，记录和收集本标准推广应用的各方面的技术资料，加强与行业单位交流探讨，总结行业发展信息，为后续的完善工作积累连续的、科学的技术研究资料。
[bookmark: _Toc24401][bookmark: _Toc21198]七、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和其他有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与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 标准无冲突。
[bookmark: _Toc18894][bookmark: _Toc4330]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编制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bookmark: _Toc18979][bookmark: _Toc3809]九、标准实施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技术分析以及相关建议
在生态环境效益方面，本标准制备的生物质碳源通过替代化石碳源，减少其生产与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预计可显著降低污水处理系统整体碳排放强度。据初步测算，每十万吨复合碳源（浓度为30万mg/L）替代可削减碳排放约40000吨。同时，酿酒发酵液转化为高附加值生物质碳源，将减少高浓度有机废水直接排放带来的环境压力，促进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污染减排协同实现。此外，碳源品质优化有助于提高脱氮除磷效率，减少氮磷污染物排放，对改善水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标准契合国家“双碳”战略及污水处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发展方向，推动污水处理行业向绿色低碳转型升级。通过构建“酿酒发酵液资源化-碳源产品化－污水处理低碳化”的闭环利用模式，为区域资源循环利用提供示范案例，提升行业技术水平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经济技术性方面，生物质碳源是性价比优于现有化石碳源的高效低碳型绿色碳源产品，在重庆市排水有限公司所属典型污水厂完成应用示范，相比传统乙酸钠或甲醇碳源，外加生物质碳源运行成本降低不低于15%，并同步显著提升脱氮除磷性能及具备碳减排盈利潜力。
建议多批次组织环保、污水领域行业专家及科技人员进行宣贯，并征集身处第一线科技人员的意见建议，为在标准修编及升级为行标时提供参考借鉴。
编制组持续开展标准相关条文的优化，利于在标准修编及升为行标时予以完善。
建议尽快发布实施本标准。
[bookmark: _Toc13530][bookmark: _Toc7133]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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